附件2
昆山市综合执法物业管理考核表
社区：           项目名称：             管理单位（盖章）：            总得分：
	序号
	[bookmark: _GoBack]考评内容
	应得分
	考评分
	评分标准

	1
	是否存在物业服务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
	5
	
	如存在，扣5分

	2
	是否存在物业服务企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
	5
	
	如存在，扣5分

	3
	是否存在物业服务企业未经业主大会同意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的用途；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行为
	10
	
	如存在，每项扣5分

	4
	是否存在被解聘的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规定办理移交手续、在办理交接至撤出物业管理区域前的期间内不维持正常的物业管理秩序等行为
	10
	
	如存在，每项扣5分

	5
	是否存在擅自砍伐小区树木，擅自占用小区绿化用地的行为，物业企业未进行劝阻、上报
	10
	
	如存在，每项扣5分

	6
	是否将代收代交和公共收益单独列账、定期公示，将物业费收支情况定期公示
	10
	
	如存在，每项扣5分

	7
	是否存在违反价格收费相关规定，未明码标价的行为
	10
	
	如存在，每次扣5分

	8
	是否做好加强装修登记和巡查，书面告知业主禁止事项，及时发现、制止违章搭建、违规拆改并及时上报，配合执法部门处置违法违规行为
	5
	
	未达到要求，视情况扣0—5分

	9
	是否存在将装修垃圾交由非约定的运输企业（车辆）进行清运，小区装修垃圾堆放点是否存在接收本小区外的装修垃圾的行为
	5
	
	如存在，每次扣2分，3次扣完


                                     区镇综合执法局（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考评内容
	应得分
	考评分
	评分标准

	10
	是否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办法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要求配置容器，环卫责任人履行市容环卫职责（由属地垃圾分类主管部门评价得分）
	30
	
	


 区镇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